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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受理收容人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要點內容 原要點內容 說明 

一、本所為落實保障收容人之

權益、提供救濟管道及健

全申訴制度，特訂定本要

點。 

一、本所為落實保障收容人

之權益、提供救濟管道

及健全申訴制度，特定

本要點成立收容人申訴

小組，以維護收容人之

權益。 

原要點第 1點規定修正為：

「本所為落實保障收容人之

權益、提供救濟管道及健全申

訴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法令依據: 

（一）監獄行刑法第六條及

其施行細則第五條。 

（二）羈押法第六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十四條。 

（三）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

例第二條。 

（四）保安處分執行法第十

四條。 

（五）法務部函頒「強化戒 

護及醫療管理實施計

畫」實施項目一之

（七），實施要領 2。 

本點刪除。 

二、本所設收容人申訴小組(以

下簡稱申訴小組)，置委員

九人，由下列人員遴聘

(派)任之： 

(一)所長指派本所代表四

人。 

(二)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

人士五人。 

本申訴小組委員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 

本申訴小組委員任期二年

（可視實際需要調整規

定），期滿得續聘(派)任

之。委員因故出缺時，繼

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 

本申訴小組主席由所長就

三、本申訴小組成員 9人，

成員包括所長指派本所

代表 4人及委聘學者專

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5人

共同組成，以確保審議

之公正及客觀性，但委

聘成員得支領交通費或

出席費，並由所長指定

代表本所之人員一人擔

任會議主席及召集人。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

會議時，由其指定成員

一人代理主席。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得

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

以備諮詢。 

一、 原要點第 3 點修正為第

2點。 

二、 將原要點內容調整項款

分類。 

三、 新增第 2點第 2項之規

定:  

「本申訴小組委員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因應性

別主流化，使委員性別

比例均衡。 

四、 新增第 2點第 3項之規

定: 

「本申訴小組委員任期

二年（可視實際需要調

整規定），期滿得續聘

(派)任之。委員因故出

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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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人員指定一

人擔任，並主持會議。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

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得邀

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

諮詢。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之 日

止」。明訂申訴小組委員

任期及繼任委員任期。 

 

三、本申訴小組開會時，委員

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其審議之決定應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行之，必要時得以無

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

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

議紀錄；如表決同票數

時，取決於主席。 

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

關係者，應行迴避，不得

參與審議，並不得計入決

議出席委員人數。 

 

四、開會應有小組成員二分

之ㄧ以上之親自出席，

始得開會；其審議之決

定應經出席小組成員過

半數同意行之，必要時

得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

式為之，表決結果應載

明於當次會議紀錄；如

表決同票數時，取決於

主席。 

一、 原要點第 4 點修正為第

3點。 

二、 新增第 3點第 2項之規

定:「委員對於申訴案件

有利害關係者，應行迴

避，不得參與審議，並不

得計入決議出席委員人

數」。明定申訴小組委員

迴避機制，以維護申訴小

組審議決定之公正性。     

四、申訴要件： 

   (一)收容人不服本所之處

分，得向本所提起申

訴；收容人提起申訴

者，應於處分核定生效

之翌日起十日內個別以

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 

 

   (二)申訴應填具申訴書，載

明下列事項，並由申訴

人簽名或捺印： 

    1.申訴人之姓名。 

    2.申訴事實及發生時

間。 

    3.申訴理由。 

    4.具體請求事項。 

五、申訴要件： 

(一)收容人不服本所之處

分，得向本所提起申

訴；收容人提起申訴

者，應於處分核定生效

之翌日起十日內個別

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

訴。 

(二)申訴應填具申訴書，載

明下列事項，並由申訴

人簽名或捺印： 

    1.申訴人之姓名。 

    2.申訴事實及發生時      

間。 

    3.申訴理由。 

    4.具體請求事項。 

原要點第 5點修正為第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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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人以言詞提起申訴

者，由本所管教人員或由

管教人員指定之收容人

代為填寫申訴書，經向其

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內

容無誤後，交其簽名或捺

印；申訴書非本人填寫者

應註記其事由，並由代筆

人簽名及捺印。 

 

受理收容人申訴案件

時，應先為程序上之審

查，如發現有程序不符，

而其情形可補正時，應即

通知申訴人於三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本申

訴小組得逕為審議。 

 

五、申訴處理程序： 

(一)管教人員對於申訴之收容

人，不得歧視或藉故予以

懲罰。 

(二)提起申訴後，於審議決議

書通知函送達申訴人前，

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人

撤回申訴，應以書面為

之；申訴經撤回者，不得

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

申訴。 

(三)對於收容人不服本所處分

提出之申訴，管教小組應

以公正之態度詳加調查，

並妥為輔導，必要時得提

供相關函令等資料供申訴

人閱覽，以釐清事實及保

障申訴人之權益。 

 

(四)申訴人經輔導後，仍不服

    5.申訴之年、月、日。 

    申訴人以言詞提起申

訴者，由本所管教人員

或由管教人員指定之

收容人代為填寫申訴

書，經向其朗讀或使其

閱覽，確認內容無誤

後，交其簽名或捺印；

申訴書非本人填寫者

應註記其事由，並由代

筆人簽名及捺印。 

(三)受理收容人申訴案件，

應先為程序上之審查，

如發現有程序不，而其

情形可補正時，應即通

知申訴人於三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本

申訴小組得逕為審議。 

 

六、申訴處理程序： 

  (一)管教人員對於申訴之

收容人，不得歧視或藉

故予以懲罰。 

  (二)提起申訴後，於審議

決議書通知函送達申

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

之。申訴人撤回申訴，

應以書面為之；申訴經

撤回者，不得就同一原

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三)對於收容人不服本所

處分提出之申訴，管教

小組應以公正之態度

詳加調查，並妥為輔

導，必要時得提供相關

函令等資料供申訴人

閱覽，以釐清事實及保

障申訴人之權益。 

  (四)申訴人經輔導後， 仍

 

 

 

 

 

 

 

 

 

 

 

 

 

 

 

 

 

 

 

原第 6點修正為第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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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時，移送本申訴小組

開會審議，教區管教小組

得將調查情形，於本申訴

小組開會時列席陳述意

見。 

 

(五)本申訴小組審議之決定，

應自受理申訴之翌日起一

個月內為之。前項期間，

於依第四點第三項通知補

正情形，自補正之翌日起

算。逾期不為決定者，申

訴人得向監督機關提出再

申訴。 

不服處分時，移送本申

訴小組開會審議，教區

管教小組得將調查情

形，於本申訴小組開會

時列席陳述意見。 

  

 (五)本申訴小組審議之決

定，應自受理申訴之翌

日起一個月內為之。 

     前項期間，於依第五點

第三條通知補正情

形，自補正之翌日起

算。逾期不為決定者，

申訴人得向監督機關

提出再申訴。 

 

 

 

 

 

 

原要點第六點第 1項第 5款修

正為:「於依第 4 點第 3項通

知補正情形」。以配合點次修

正 

六、審議決議及效力： 

 (一)本申訴小組受理申訴案

件後，應即召開會議審

議，並將審議結果做成決

議紀錄，陳報所長核示

後，將審議決定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 

 

 (二)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1.提起申訴已逾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期

間。 

 2.對於已決定或已撤回

之申訴事件，就同一

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

訴。 

 3.對於非本所處分事項

提起申訴。 

 4.原處分已不存在。 

 5.匿名申訴。 

  

 

(三)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

之決定。 

(四)申訴有理由者，應為停
止、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之

七、審議決議及效力： 

 (一)本申訴小組受理申訴

案件後，召集有關成員

開會審議，並將審議結

果做成決議紀錄，陳報

所長核示後，將評議結

果通知申訴人。  

 (二)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

定： 

  1.提起申訴已逾第五點第

一條所定期間。 

  2.對於已決定或已撤回之

申訴事件，就同一原因

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3.非屬本申訴小組管轄之

事項者。 

  4.原處分已不存在或依申

訴已無補救實益。 

  5.匿名申訴。 

(三)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

回之決定。 

申訴有理由者，應為停

止、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之

一、 原要點第7點配合修正為

第 6點。 

二、 原第 7點第 1項中「召集

有關成員開會審議」，修

正為「應即召開會議審

議」，以明示受理申訴案

件後，應儘速召開會議審

議，以使會議之決定能於

一個月內為之。 

三、 原第 7點第 1項中「將評

議結果通知申訴人」，修

正為「將審議決定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明示以書

面方式通知申訴人。 

四、 原第 7點第 2項第 1款

中「提起申訴已逾第 5點

第 1條所定期間」，修正

為「提起申訴已逾第 4點

第 1條款所定期間。」，

以配合點次修正。 

五、 原要點第 7點第 2款第

3目中「非屬本申訴小組

管轄之事項者。」，修正

為「對於非本所處分事項

提起申訴」，以明示原「非

屬申訴小組管轄之事

項」，係指「非嘉義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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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應
於審議決議書主文中載

明。 

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應

於審議決議書主文中載

明。 

所處分之事項」。 

六、 原第 7點第 2款第 4目

中「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

益」之規定予以刪除，因

有無補救實益，需進行實

質審查，實質審查之意

義，與不受理申訴之要件

意旨不符，而予以刪除。 

七、再申訴程序及時效： 

(一)申訴事件經以書面將決議

處分通知申訴人後，申訴

人仍不服時，得於接獲通

知決議書之翌日起十日

內，向監督機關提起再申

訴，逾期不得再提出再申

訴。 

(二)再申訴應填具再申訴書，

載明下列事項，並由再申

訴人簽名或捺印後，交由

本所陳報監督機關： 

  1.再申訴人之姓名。 

  2.申訴事實及發生時間。 

  3.接獲審議決議通知日

期。 

  4.再申訴理由。 

  5.再申訴年、月、日。 

 

 

(三)申訴及再申訴之審議決定

書分別以本所或監督機關

名義行之，並送達於申訴

人或再申訴人。 

八、再申訴程序及時效： 

  (一)申訴事件經以書面將

決議處分通知申訴人

後，申訴人仍不服時，

得於接獲通知決議書

之翌日起十日內，向監

督機關提起再申訴，逾

期不得再提出再申訴。 

  (二)再申訴應填具再申訴

書，載明下列事項，並

由再申訴人簽名或捺

印後，交由本所陳報監

督機關： 

  1.再申訴人之姓名。 

  2.申訴事實及發生時

間。 

  3.接獲審議決議通知日

期。 

  4.再申訴理由。 

  5.再申訴年、月、日。 

(三)申訴及再申訴之審議結

果分別以本所或監督機

關行之，並送達於申訴

人或再申訴人。 

一、 原第 8點修正為第 7點。 

二、 原第 8點第 1項第 3款

中「申訴及再申訴之審議

結果」修正為「申訴及再

申訴之審議決定書」，明

示審議決定以書面方式

送達於於申訴或再申訴

人。 

八、本所對於處分之執行，不

因提起申訴、再申訴而停

止，亦不得使其受更為不

利益之處罰。但本所或監

督機關於必要時，得停止

其執行。 

九、申訴不停止處分執行: 

    本所對於處分之執行，

不因提起申訴、再申訴

而停止，亦不得使其受

更為不利益之處罰。但

本所或監督機關於必要

時，得停止其執行。 

一、原要點第 9點修正為第 8

點。 

二、「申訴不停止處分執行:」

為標題，與格式不符予以

刪除。 

九、收容人申訴案件有關資 十、收容人申訴案件有關資 原要點第 10點修正為第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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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結案後應彙整並設專

卷備查。 

料，結案後應彙整並設

專卷備查。 

十、本要點經所務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一、本要點經所務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原要點第 11點修正為第 10

點。 


